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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 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9 0

 混凝土內的煤灰   

 以 煤 灰 代 替 部 分 普 通 水 泥 作 為 混 凝 土 成 分 ， 已 證 實 符

合 技 術 應 用 及 保 護 環 境 的 效 益。不 過，必 須 確 保 有 效 的 養 護 ，

尤 其 是 在 寒 冷 天 氣 下 ， 這 類 混 凝 土 的 最 初 期 強 度 ， 可 能 較 相

同 成 分 的 普 通 水 泥 混 凝 土 為 低 。  

2 .  要 獲 准 在 混 凝 土 中 以 煤 灰 代 替 部 分 水 泥 ， 必 須 符 合 下

列 條 件 ：  

( a )  作 為 獨 立 成 分 的 煤 灰 只 可 與 普 通 水 泥 一 起 使

用 ， 且 須 符 合 英 國 標 準 B S  3 8 9 2 : P a r t  1 : 1 9 8 2 的

規 定 ， 惟 最 高 需 水 量 的 準 則 或 許 並 不 適 用 ；  

( b )  含 有 煤 灰 的 混 合 水 泥 須 符 合 英 國 標 準

B S  6 5 8 8 : 1 9 8 5 的 規 定 ， 同 時 額 定 煤 灰 含 量 不 得

超 過 2 5 % 。 如 果 已 經 在 混 凝 土 中 使 用 含 有 煤 灰

的 混 合 水 泥 ， 則 不 應 再 加 煤 灰 以 代 替 混 凝 土 中

的 部 分 水 泥 ；  

( c )  煤 灰 含 量 不 得 超 過 混 凝 土 全 部 粘 合 材 料（ 水 泥

加 煤 灰 ） 質 量 的 3 5 % 。 但 應 注 意 的 是 ， 以 2 5 %
煤 灰 作 為 代 用 品 通 常 只 會 用 於 普 通 的 建 築 工

程 ， 而 以 含 量 超 過 2 5 % 的 煤 灰 作 為 代 用 品 則 只

適 合 特 別 用 途 ， 例 如 海 事 建 築 及 大 量 澆 注 混 凝

土 ， 而 這 些 用 途 亦 須 取 得 專 家 意 見 及 嚴 格 的 地

盤 管 制 ；  

( d ) 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必 須 在 向 當 局 提

交 的 結 構 資 料 中 ， 說 明 煤 灰 在 混 凝 土 中 的 含 量

及 其 使 用 程 度 。 他 本 人 須 確 定 而 註 冊 承 建 商 亦

須 肯 定 ， 混 凝 土 供 應 商 有 足 夠 的 質 量 控 制 措

施 ， 以 確 保 製 成 的 混 凝 土 在 各 方 面 都 能 符 合 有

關 規 格 及 法 定 要 求 。 如 發 現 有 任 何 偏 差 ， 註 冊

承 建 商 應 通 知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； 及  

( e )  當 以 含 量 超 過 2 5 % 的 煤 灰 作 為 代 用 品 時 ， 認 可

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亦 須 確 定 樓 宇 結 構 不

會 因 為 移 走 模 板 、 蠕 變 、 長 期 變 位 等 因 素 而 受

到 負 面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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